关于《揭阳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（修正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修正说明

一、修正条例的必要性

《揭阳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以来，我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日益加强，部门协同治理水平进一步增强，有效地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公众健康。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，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。同时，2019年机构改革后，部分政府部门名称和职责发生了变化。因此，根据新形势新要求、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机构改革后部门职能变动，对现行条例进行修正十分必要。

二、修正条例的过程

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开展部分地方性法规修改工作的通知》（揭常办知〔2026〕22号），《条例》需要及时开展修正。市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》的起草工作，多次组织各相关科室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，专题研究讨论《条例》修正内容。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，多方对接听取意见，衔接市有关部门基础上，于2026年6月22日形成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修正条例的主要内容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和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《条例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主要修正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解决《条例》与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新形势不匹配的问题。《条例（修正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进一步明确机构改革后各主管部门职责，更新完善全方位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职责分工以适应新形势要求。

（二）解决《条例》与上位法不一致的问题。《条例》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以来，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于2022年11月30日修正并施行，同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也将于2026年8月15日开始实施。《条例》中个别条款出现了与上位法不一致的问题。《条例（修正）》对与上位法不一致的部分进行对应修改。

